公    示

根据《辽宁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》关于再生育一个子女的有关政策和沈阳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《关于规范沈阳市计划生育行政审批事项的通知》精神，我街道办事处      社区居民      与      夫妻申请再生育一个孩子，现予公示。

公民如对以上公示有疑义，可在本公示发布之日起一周内向社区、街道办事处或上级计划生育部门举报。

举报电话：               社区

街道办事处

         皇姑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局 86843107

街道办事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

